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岳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練家雄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選任）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翊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曾耀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選任）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

度訴更一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0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

一、緣劉哲伊（綽號「安哥」、通訊軟體暱稱「太郎」、「羽安

萬古」，另行簽分偵辦）、黃鈺汝（綽號「蕾蕾」、「蕾

姐」，另行簽分偵辦）夫妻於民國111年5月1日前往東埔

寨，渠等自斯時起共同基於主持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主持

以實施詐術為手段而由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

之有結構性組織（對外以「萬古娛樂」、「萬源娛樂」、

「直營娛樂」或「萬源集團」代稱，下稱本案詐欺犯罪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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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並陸續自我國招募本案詐欺犯罪組織幹部范宇恆（綽

號「小宇」，另行通緝）等人前往東埔寨。

二、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係經由網際網路，佯以感情交往、博奕、

投資等詐術，詐騙不特定歐美人士匯款，該等實施詐術成員

整編於該組織「業務部」；復由具有一定英語交談能力之成

員組成「模特部」，「模特部」成員於詐欺被害人要求視訊

或通話時，接替「業務部」成員與被害人對應以遂行詐欺犯

罪；又因應國人知曉詐欺為萬國公罪，且刑責甚重，致本案

詐欺犯罪組織招募詐欺成員不易，故由范宇恆等人擔任組

長，組成「人事部」，由組長指揮各組組員進行招募業務，

以文書作業或單純人事招募工作之話術包裝，佯以底薪新臺

幣(下同)4萬元及有高額獎金，且隱瞞①「人事部」工作內

容實係為充足「業務部」人力以遂行組織詐欺犯罪，②未成

功招募國人赴柬埔寨且未賠付60萬元贖金者，不得返國，③

護照將遭沒收，且不得自由進出離去工作園區，工作與否、

工作內容、工作時間、行動範圍、可否對外聯繫及對外聯繫

期間、聯繫內容等，均遭嚴格監管限制，④若有違規或業績

未達標者，會遭受體罰、毆打、電擊、關入「小黑屋」之密

閉空間或轉賣他處等實際工作條件及環境，誘騙招募本國人

前來柬埔寨加入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以充足「業務部」人員

供給；另由本國境內之上訴人即被告丙○○（綽號「丹

哥」，通訊軟體暱稱「Daniel.Tsai」，下稱丙○○）職司

安排受騙國人出國前旅宿、載送受騙國人往赴機場以搭機前

往柬埔寨等工作，丙○○並與其女友上訴人即被告乙○○

（通訊軟體暱稱「EVA」，下稱乙○○）共同負責變造「COV

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下稱疫苗接種紀錄卡），以供未

完成2劑疫苗施打抑或疫苗接種紀錄卡遺失之國人赴柬埔寨

入境檢疫或辦理落地簽證使用。

三、渠等謀議既定，即共同基於變造特種文書、意圖營利以詐術

使人出國、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之方法，使

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犯意聯絡（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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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參與組織犯罪之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號等案提起公訴），分別為下列

行為：范宇恆透過旗下成員幸○○（姓名年籍詳卷，另為不

起訴處分）與魏○○（姓名年籍詳卷）、全○○（姓名年籍

詳卷）聯繫，幸○○對其謊稱工作內容為文書處理工作，每

月保底底薪為4萬元等語，並隱瞞該工作實為詐騙集團組織

中之「人事部」，負責替詐騙集團招募成員，使魏○○、全

○○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向幸○○表示願意至柬埔寨工

作，幸○○乃轉知幹部范宇恆，范宇恆遂在群組上指示丙○

○、乙○○替魏○○、全○○變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乙○○

遂在新北市○○區○○里○○街0巷0號住處內，將自己或其

家人之疫苗接種紀錄卡掃描至電腦內，再以小畫家軟體程

式，將該疫苗接種紀錄卡之姓名年籍，更改為魏○○（無證

據證明乙○○變造全○○之疫苗接種記錄卡），變造完成

後，丙○○再至某便利商店內，以彩色影印方式，列印出變

造之疫苗接種紀錄卡，足生損害於政府對於管理國人接種疫

苗之正確性。其後丙○○再依指示於111年7月6日分別至南

投縣仁愛鄉、臺中市烏日區搭載魏○○、全○○至外交部領

事局辦理護照後，安排渠等入住在沃克商旅正義館內，翌

（7）日再由丙○○代為領取魏○○、全○○之護照，同年

月8日，丙○○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

載魏○○、全○○至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再交付渠等護照及

交付魏○○偽造之疫苗接種紀錄卡（魏○○、全○○行使變

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之部分，因行為地在柬埔寨，無審判

權）。待魏○○、全○○抵達柬埔寨後，即由范宇恆指定之

司機接應魏○○、全○○至某處山區，並沒收魏○○、全○

○手機，再由范宇恆擔任魏○○、全○○之組長，指示魏○

○、全○○在臉書、IG等社團發表招募文章，並謊稱待遇優

渥，且告知魏○○、全○○若有不服從、報警或發定位者，

會被毆打、電擊，而魏○○、全○○則因發現工作內容與當

初所述不符，試圖報警，遭本案詐欺犯罪組織成員發現，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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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遂將魏○○、全○○關入小黑屋中，不給食物、棉

被等物，長達5天之久，5天後，該組織成員始將魏○○、全

○○放出，再將渠等轉賣至七星海園區，負責與歐美人士攀

談，再哄騙歐美人士投資加密貨幣，而全○○在該處因績效

不佳，遭組長持電擊棒電擊；同年8月28日，因臺灣大幅報

導國人遭詐騙至柬埔寨之新聞，該組織成員遂再將魏○○、

全○○轉送至西港園區，數日後，柬埔寨警方則將魏○○、

全○○帶離西港園區，渠等乃於111年9月22日返回臺灣。期

間，魏○○僅取得300元美金之預支薪水，全○○則未取得

任何薪資，而從事與勞動顯不相當之工作。　　

四、因認丙○○、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12條之變造特種文

書、同法第297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

領域外、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以強

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等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

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嫌；並認丙○○、乙○○所犯意圖營利

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人口販運及變造特種文書等

罪嫌間，及丙○○係一次載送被害人魏○○、全○○2人至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均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

像競合犯，請從一重之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

域外罪嫌處斷等語。

貳、本院的判斷：

一、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所明定。蓋同

一案件，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自不容重複起訴，為免

一案兩判，對於後之起訴，應以形式裁判終結之（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5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丙○○、乙○○被訴對被害人魏○○、全○○所為上開

犯行，是由乙○○變造（偽造）魏○○之疫苗接種紀錄卡

後，由丙○○於111年7月6日搭載魏○○、全○○至外交部

領事局辦理護照，同年月7日再由丙○○代為領取魏○○、

全○○之護照，繼於同年月8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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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送魏○○、全○○至桃園機場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

境，有被害人魏○○、全○○警詢所為指訴及偵查所為證

述、入出境個別查詢報表各1份等在卷可證（見投警卷第41

至53頁、他1001卷第211至222、279至287、290至296頁），

可認丙○○、乙○○被訴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

○、全○○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乃以一行為同

時觸犯對被害人魏○○、全○○所為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

罪嫌。

三、惟丙○○、乙○○被訴夥同陳延彰及其他詐欺組織之成員如

何於111年7月8日以上開方式駕車載送被害人B11、B12至桃

園機場登機出境等犯行，已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

111年度偵字第31839、31840、35017、47026號提起公訴，

於111年11月29日繫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並經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於112年8月10日以111年度原矚訴字第2號判決略謂

「丙○○、乙○○對被害人B11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第2

項之盜用印文罪、同法第297條第1項之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

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人口販運防

制法第32條第2項之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

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圖利以

詐術使人出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

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圖利以詐術使人出

國罪處斷；對被害人B12所為，係犯刑法第297條第1項之圖

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1項之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

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罪。且係以一行

為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利用

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等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

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處斷」，且該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

法院112年原上訴字289號審理中，有該案判決及臺灣高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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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而本案檢察官向原審法院提起

公訴，是於112年3月7日繫屬原審法院，有起訴書及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函文在卷可憑(見原審112年度訴字第92號卷第

5、7至16頁)。

四、刑法第297條第1項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是侵害個人自由

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固以被害人數及被害次數之多

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惟綜合上開案卷資料，可知丙○

○、乙○○被訴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

○、B11、B12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則魏○○、全

○○、B11、B12雖遭該詐欺組織成員於不同日施以詐術，然

乙○○偽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丙○○於同日統籌指揮司機陳

延彰附載B11、B12、並親自駕車附載魏○○、全○○（被害

人4人分別搭乘2部車）至桃園機場，利用不知情的航空人

員為間接正犯，共同使被害人B11、12、魏○○、全○○

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國，對被害人魏○○、全○

○、B11、B12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嫌，乃以一

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本案檢察官起訴丙○

○、乙○○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搭

乘同一班飛機出境犯行，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

1年度偵字第31839、31840、35017、47026號起訴丙○○、

乙○○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B11、B12搭乘同一班飛

機出境犯行，兩者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案

公訴意旨就已經提起公訴之案件，在不同法院重行起訴，自

應為不受理之諭知。原審就丙○○、乙○○上開犯行未諭知

公訴不受理，而為實體上有罪判決，容有未合，丙○○、乙

○○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審

判決撤銷，改諭知公訴不受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

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姿倩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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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林宜民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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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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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岳峰




選任辯護人  練家雄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選任）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翊汎




選任辯護人  曾耀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選任）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
一、緣劉哲伊（綽號「安哥」、通訊軟體暱稱「太郎」、「羽安萬古」，另行簽分偵辦）、黃鈺汝（綽號「蕾蕾」、「蕾姐」，另行簽分偵辦）夫妻於民國111年5月1日前往東埔寨，渠等自斯時起共同基於主持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主持以實施詐術為手段而由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對外以「萬古娛樂」、「萬源娛樂」、「直營娛樂」或「萬源集團」代稱，下稱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並陸續自我國招募本案詐欺犯罪組織幹部范宇恆（綽號「小宇」，另行通緝）等人前往東埔寨。
二、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係經由網際網路，佯以感情交往、博奕、投資等詐術，詐騙不特定歐美人士匯款，該等實施詐術成員整編於該組織「業務部」；復由具有一定英語交談能力之成員組成「模特部」，「模特部」成員於詐欺被害人要求視訊或通話時，接替「業務部」成員與被害人對應以遂行詐欺犯罪；又因應國人知曉詐欺為萬國公罪，且刑責甚重，致本案詐欺犯罪組織招募詐欺成員不易，故由范宇恆等人擔任組長，組成「人事部」，由組長指揮各組組員進行招募業務，以文書作業或單純人事招募工作之話術包裝，佯以底薪新臺幣(下同)4萬元及有高額獎金，且隱瞞①「人事部」工作內容實係為充足「業務部」人力以遂行組織詐欺犯罪，②未成功招募國人赴柬埔寨且未賠付60萬元贖金者，不得返國，③護照將遭沒收，且不得自由進出離去工作園區，工作與否、工作內容、工作時間、行動範圍、可否對外聯繫及對外聯繫期間、聯繫內容等，均遭嚴格監管限制，④若有違規或業績未達標者，會遭受體罰、毆打、電擊、關入「小黑屋」之密閉空間或轉賣他處等實際工作條件及環境，誘騙招募本國人前來柬埔寨加入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以充足「業務部」人員供給；另由本國境內之上訴人即被告丙○○（綽號「丹哥」，通訊軟體暱稱「Daniel.Tsai」，下稱丙○○）職司安排受騙國人出國前旅宿、載送受騙國人往赴機場以搭機前往柬埔寨等工作，丙○○並與其女友上訴人即被告乙○○（通訊軟體暱稱「EVA」，下稱乙○○）共同負責變造「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下稱疫苗接種紀錄卡），以供未完成2劑疫苗施打抑或疫苗接種紀錄卡遺失之國人赴柬埔寨入境檢疫或辦理落地簽證使用。
三、渠等謀議既定，即共同基於變造特種文書、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國、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之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犯意聯絡（丙○○、乙○○所涉參與組織犯罪之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號等案提起公訴），分別為下列行為：范宇恆透過旗下成員幸○○（姓名年籍詳卷，另為不起訴處分）與魏○○（姓名年籍詳卷）、全○○（姓名年籍詳卷）聯繫，幸○○對其謊稱工作內容為文書處理工作，每月保底底薪為4萬元等語，並隱瞞該工作實為詐騙集團組織中之「人事部」，負責替詐騙集團招募成員，使魏○○、全○○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向幸○○表示願意至柬埔寨工作，幸○○乃轉知幹部范宇恆，范宇恆遂在群組上指示丙○○、乙○○替魏○○、全○○變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乙○○遂在新北市○○區○○里○○街0巷0號住處內，將自己或其家人之疫苗接種紀錄卡掃描至電腦內，再以小畫家軟體程式，將該疫苗接種紀錄卡之姓名年籍，更改為魏○○（無證據證明乙○○變造全○○之疫苗接種記錄卡），變造完成後，丙○○再至某便利商店內，以彩色影印方式，列印出變造之疫苗接種紀錄卡，足生損害於政府對於管理國人接種疫苗之正確性。其後丙○○再依指示於111年7月6日分別至南投縣仁愛鄉、臺中市烏日區搭載魏○○、全○○至外交部領事局辦理護照後，安排渠等入住在沃克商旅正義館內，翌（7）日再由丙○○代為領取魏○○、全○○之護照，同年月8日，丙○○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魏○○、全○○至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再交付渠等護照及交付魏○○偽造之疫苗接種紀錄卡（魏○○、全○○行使變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之部分，因行為地在柬埔寨，無審判權）。待魏○○、全○○抵達柬埔寨後，即由范宇恆指定之司機接應魏○○、全○○至某處山區，並沒收魏○○、全○○手機，再由范宇恆擔任魏○○、全○○之組長，指示魏○○、全○○在臉書、IG等社團發表招募文章，並謊稱待遇優渥，且告知魏○○、全○○若有不服從、報警或發定位者，會被毆打、電擊，而魏○○、全○○則因發現工作內容與當初所述不符，試圖報警，遭本案詐欺犯罪組織成員發現，該組織成員遂將魏○○、全○○關入小黑屋中，不給食物、棉被等物，長達5天之久，5天後，該組織成員始將魏○○、全○○放出，再將渠等轉賣至七星海園區，負責與歐美人士攀談，再哄騙歐美人士投資加密貨幣，而全○○在該處因績效不佳，遭組長持電擊棒電擊；同年8月28日，因臺灣大幅報導國人遭詐騙至柬埔寨之新聞，該組織成員遂再將魏○○、全○○轉送至西港園區，數日後，柬埔寨警方則將魏○○、全○○帶離西港園區，渠等乃於111年9月22日返回臺灣。期間，魏○○僅取得300元美金之預支薪水，全○○則未取得任何薪資，而從事與勞動顯不相當之工作。　　
四、因認丙○○、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12條之變造特種文書、同法第297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等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嫌；並認丙○○、乙○○所犯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人口販運及變造特種文書等罪嫌間，及丙○○係一次載送被害人魏○○、全○○2人至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均係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之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罪嫌處斷等語。
貳、本院的判斷：
一、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所明定。蓋同一案件，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自不容重複起訴，為免一案兩判，對於後之起訴，應以形式裁判終結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丙○○、乙○○被訴對被害人魏○○、全○○所為上開犯行，是由乙○○變造（偽造）魏○○之疫苗接種紀錄卡後，由丙○○於111年7月6日搭載魏○○、全○○至外交部領事局辦理護照，同年月7日再由丙○○代為領取魏○○、全○○之護照，繼於同年月8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載送魏○○、全○○至桃園機場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有被害人魏○○、全○○警詢所為指訴及偵查所為證述、入出境個別查詢報表各1份等在卷可證（見投警卷第41至53頁、他1001卷第211至222、279至287、290至296頁），可認丙○○、乙○○被訴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乃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對被害人魏○○、全○○所為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嫌。
三、惟丙○○、乙○○被訴夥同陳延彰及其他詐欺組織之成員如何於111年7月8日以上開方式駕車載送被害人B11、B12至桃園機場登機出境等犯行，已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31840、35017、47026號提起公訴，於111年11月29日繫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12年8月10日以111年度原矚訴字第2號判決略謂「丙○○、乙○○對被害人B11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第2項之盜用印文罪、同法第297條第1項之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2項之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處斷；對被害人B12所為，係犯刑法第297條第1項之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1項之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處斷」，且該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原上訴字289號審理中，有該案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而本案檢察官向原審法院提起公訴，是於112年3月7日繫屬原審法院，有起訴書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函文在卷可憑(見原審112年度訴字第92號卷第5、7至16頁)。
四、刑法第297條第1項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是侵害個人自由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固以被害人數及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惟綜合上開案卷資料，可知丙○○、乙○○被訴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B11、B12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則魏○○、全○○、B11、B12雖遭該詐欺組織成員於不同日施以詐術，然乙○○偽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丙○○於同日統籌指揮司機陳延彰附載B11、B12、並親自駕車附載魏○○、全○○（被害人4人分別搭乘2部車）至桃園機場，利用不知情的航空人員為間接正犯，共同使被害人B11、12、魏○○、全○○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國，對被害人魏○○、全○○、B11、B12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嫌，乃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本案檢察官起訴丙○○、乙○○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犯行，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31840、35017、47026號起訴丙○○、乙○○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B11、B12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犯行，兩者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案公訴意旨就已經提起公訴之案件，在不同法院重行起訴，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原審就丙○○、乙○○上開犯行未諭知公訴不受理，而為實體上有罪判決，容有未合，丙○○、乙○○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改諭知公訴不受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姿倩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林宜民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岳峰


選任辯護人  練家雄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選任）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翊汎


選任辯護人  曾耀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選任）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
度訴更一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02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
一、緣劉哲伊（綽號「安哥」、通訊軟體暱稱「太郎」、「羽安
    萬古」，另行簽分偵辦）、黃鈺汝（綽號「蕾蕾」、「蕾姐
    」，另行簽分偵辦）夫妻於民國111年5月1日前往東埔寨，
    渠等自斯時起共同基於主持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主持以實
    施詐術為手段而由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
    結構性組織（對外以「萬古娛樂」、「萬源娛樂」、「直營
    娛樂」或「萬源集團」代稱，下稱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並
    陸續自我國招募本案詐欺犯罪組織幹部范宇恆（綽號「小宇
    」，另行通緝）等人前往東埔寨。
二、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係經由網際網路，佯以感情交往、博奕、
    投資等詐術，詐騙不特定歐美人士匯款，該等實施詐術成員
    整編於該組織「業務部」；復由具有一定英語交談能力之成
    員組成「模特部」，「模特部」成員於詐欺被害人要求視訊
    或通話時，接替「業務部」成員與被害人對應以遂行詐欺犯
    罪；又因應國人知曉詐欺為萬國公罪，且刑責甚重，致本案
    詐欺犯罪組織招募詐欺成員不易，故由范宇恆等人擔任組長
    ，組成「人事部」，由組長指揮各組組員進行招募業務，以
    文書作業或單純人事招募工作之話術包裝，佯以底薪新臺幣
    (下同)4萬元及有高額獎金，且隱瞞①「人事部」工作內容實
    係為充足「業務部」人力以遂行組織詐欺犯罪，②未成功招
    募國人赴柬埔寨且未賠付60萬元贖金者，不得返國，③護照將
    遭沒收，且不得自由進出離去工作園區，工作與否、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行動範圍、可否對外聯繫及對外聯繫期間、聯繫
    內容等，均遭嚴格監管限制，④若有違規或業績未達標者，會
    遭受體罰、毆打、電擊、關入「小黑屋」之密閉空間或轉賣
    他處等實際工作條件及環境，誘騙招募本國人前來柬埔寨加
    入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以充足「業務部」人員供給；另由本
    國境內之上訴人即被告丙○○（綽號「丹哥」，通訊軟體暱稱
    「Daniel.Tsai」，下稱丙○○）職司安排受騙國人出國前旅
    宿、載送受騙國人往赴機場以搭機前往柬埔寨等工作，丙○○
    並與其女友上訴人即被告乙○○（通訊軟體暱稱「EVA」，下
    稱乙○○）共同負責變造「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下稱
    疫苗接種紀錄卡），以供未完成2劑疫苗施打抑或疫苗接種
    紀錄卡遺失之國人赴柬埔寨入境檢疫或辦理落地簽證使用。
三、渠等謀議既定，即共同基於變造特種文書、意圖營利以詐術
    使人出國、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之方法，使
    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犯意聯絡（丙○○、乙○○
    所涉參與組織犯罪之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號等案提起公訴），分別為下列行為
    ：范宇恆透過旗下成員幸○○（姓名年籍詳卷，另為不起訴處
    分）與魏○○（姓名年籍詳卷）、全○○（姓名年籍詳卷）聯繫
    ，幸○○對其謊稱工作內容為文書處理工作，每月保底底薪為
    4萬元等語，並隱瞞該工作實為詐騙集團組織中之「人事部
    」，負責替詐騙集團招募成員，使魏○○、全○○信以為真陷於
    錯誤，而向幸○○表示願意至柬埔寨工作，幸○○乃轉知幹部范
    宇恆，范宇恆遂在群組上指示丙○○、乙○○替魏○○、全○○變造
    疫苗接種紀錄卡，乙○○遂在新北市○○區○○里○○街0巷0號住處
    內，將自己或其家人之疫苗接種紀錄卡掃描至電腦內，再以
    小畫家軟體程式，將該疫苗接種紀錄卡之姓名年籍，更改為
    魏○○（無證據證明乙○○變造全○○之疫苗接種記錄卡），變造
    完成後，丙○○再至某便利商店內，以彩色影印方式，列印出
    變造之疫苗接種紀錄卡，足生損害於政府對於管理國人接種
    疫苗之正確性。其後丙○○再依指示於111年7月6日分別至南
    投縣仁愛鄉、臺中市烏日區搭載魏○○、全○○至外交部領事局
    辦理護照後，安排渠等入住在沃克商旅正義館內，翌（7）
    日再由丙○○代為領取魏○○、全○○之護照，同年月8日，丙○○
    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魏○○、全○○至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再交付渠等護照及交付魏○○偽造之疫苗
    接種紀錄卡（魏○○、全○○行使變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之部分，
    因行為地在柬埔寨，無審判權）。待魏○○、全○○抵達柬埔寨
    後，即由范宇恆指定之司機接應魏○○、全○○至某處山區，並
    沒收魏○○、全○○手機，再由范宇恆擔任魏○○、全○○之組長，
    指示魏○○、全○○在臉書、IG等社團發表招募文章，並謊稱待
    遇優渥，且告知魏○○、全○○若有不服從、報警或發定位者，
    會被毆打、電擊，而魏○○、全○○則因發現工作內容與當初所
    述不符，試圖報警，遭本案詐欺犯罪組織成員發現，該組織
    成員遂將魏○○、全○○關入小黑屋中，不給食物、棉被等物，
    長達5天之久，5天後，該組織成員始將魏○○、全○○放出，再
    將渠等轉賣至七星海園區，負責與歐美人士攀談，再哄騙歐
    美人士投資加密貨幣，而全○○在該處因績效不佳，遭組長持
    電擊棒電擊；同年8月28日，因臺灣大幅報導國人遭詐騙至
    柬埔寨之新聞，該組織成員遂再將魏○○、全○○轉送至西港園
    區，數日後，柬埔寨警方則將魏○○、全○○帶離西港園區，渠
    等乃於111年9月22日返回臺灣。期間，魏○○僅取得300元美
    金之預支薪水，全○○則未取得任何薪資，而從事與勞動顯不
    相當之工作。　　
四、因認丙○○、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12條之變造特種文書、
    同法第297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
    外、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以強暴、脅
    迫、恐嚇、拘禁、監控等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
    當之工作等罪嫌；並認丙○○、乙○○所犯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
    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人口販運及變造特種文書等罪嫌間，及
    丙○○係一次載送被害人魏○○、全○○2人至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均係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
    之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罪嫌處斷等語。
貳、本院的判斷：
一、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所明定。蓋同
    一案件，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自不容重複起訴，為免
    一案兩判，對於後之起訴，應以形式裁判終結之（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5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丙○○、乙○○被訴對被害人魏○○、全○○所為上開犯行，是由乙○○變造（偽造）魏○○之疫苗接種紀錄卡後，由丙○○於111年7月6日搭載魏○○、全○○至外交部領事局辦理護照，同年月7日再由丙○○代為領取魏○○、全○○之護照，繼於同年月8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載送魏○○、全○○至桃園機場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有被害人魏○○、全○○警詢所為指訴及偵查所為證述、入出境個別查詢報表各1份等在卷可證（見投警卷第41至53頁、他1001卷第211至222、279至287、290至296頁），可認丙○○、乙○○被訴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乃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對被害人魏○○、全○○所為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嫌。
三、惟丙○○、乙○○被訴夥同陳延彰及其他詐欺組織之成員如何於111年7月8日以上開方式駕車載送被害人B11、B12至桃園機場登機出境等犯行，已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31840、35017、47026號提起公訴，於111年11月29日繫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12年8月10日以111年度原矚訴字第2號判決略謂「丙○○、乙○○對被害人B11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第2項之盜用印文罪、同法第297條第1項之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2項之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處斷；對被害人B12所為，係犯刑法第297條第1項之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1項之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處斷」，且該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原上訴字289號審理中，有該案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而本案檢察官向原審法院提起公訴，是於112年3月7日繫屬原審法院，有起訴書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函文在卷可憑(見原審112年度訴字第92號卷第5、7至16頁)。
四、刑法第297條第1項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是侵害個人自由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固以被害人數及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惟綜合上開案卷資料，可知丙○○、乙○○被訴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B11、B12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則魏○○、全○○、B11、B12雖遭該詐欺組織成員於不同日施以詐術，然乙○○偽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丙○○於同日統籌指揮司機陳延彰附載B11、B12、並親自駕車附載魏○○、全○○（被害人4人分別搭乘2部車）至桃園機場，利用不知情的航空人員為間接正犯，共同使被害人B11、12、魏○○、全○○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國，對被害人魏○○、全○○、B11、B12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嫌，乃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本案檢察官起訴丙○○、乙○○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犯行，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31840、35017、47026號起訴丙○○、乙○○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B11、B12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犯行，兩者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案公訴意旨就已經提起公訴之案件，在不同法院重行起訴，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原審就丙○○、乙○○上開犯行未諭知公訴不受理，而為實體上有罪判決，容有未合，丙○○、乙○○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改諭知公訴不受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
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姿倩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林宜民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2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岳峰


選任辯護人  練家雄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選任）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翊汎


選任辯護人  曾耀聰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選任）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訴更一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7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公訴意旨：
一、緣劉哲伊（綽號「安哥」、通訊軟體暱稱「太郎」、「羽安萬古」，另行簽分偵辦）、黃鈺汝（綽號「蕾蕾」、「蕾姐」，另行簽分偵辦）夫妻於民國111年5月1日前往東埔寨，渠等自斯時起共同基於主持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主持以實施詐術為手段而由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對外以「萬古娛樂」、「萬源娛樂」、「直營娛樂」或「萬源集團」代稱，下稱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並陸續自我國招募本案詐欺犯罪組織幹部范宇恆（綽號「小宇」，另行通緝）等人前往東埔寨。
二、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係經由網際網路，佯以感情交往、博奕、投資等詐術，詐騙不特定歐美人士匯款，該等實施詐術成員整編於該組織「業務部」；復由具有一定英語交談能力之成員組成「模特部」，「模特部」成員於詐欺被害人要求視訊或通話時，接替「業務部」成員與被害人對應以遂行詐欺犯罪；又因應國人知曉詐欺為萬國公罪，且刑責甚重，致本案詐欺犯罪組織招募詐欺成員不易，故由范宇恆等人擔任組長，組成「人事部」，由組長指揮各組組員進行招募業務，以文書作業或單純人事招募工作之話術包裝，佯以底薪新臺幣(下同)4萬元及有高額獎金，且隱瞞①「人事部」工作內容實係為充足「業務部」人力以遂行組織詐欺犯罪，②未成功招募國人赴柬埔寨且未賠付60萬元贖金者，不得返國，③護照將遭沒收，且不得自由進出離去工作園區，工作與否、工作內容、工作時間、行動範圍、可否對外聯繫及對外聯繫期間、聯繫內容等，均遭嚴格監管限制，④若有違規或業績未達標者，會遭受體罰、毆打、電擊、關入「小黑屋」之密閉空間或轉賣他處等實際工作條件及環境，誘騙招募本國人前來柬埔寨加入本案詐欺犯罪組織，以充足「業務部」人員供給；另由本國境內之上訴人即被告丙○○（綽號「丹哥」，通訊軟體暱稱「Daniel.Tsai」，下稱丙○○）職司安排受騙國人出國前旅宿、載送受騙國人往赴機場以搭機前往柬埔寨等工作，丙○○並與其女友上訴人即被告乙○○（通訊軟體暱稱「EVA」，下稱乙○○）共同負責變造「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下稱疫苗接種紀錄卡），以供未完成2劑疫苗施打抑或疫苗接種紀錄卡遺失之國人赴柬埔寨入境檢疫或辦理落地簽證使用。
三、渠等謀議既定，即共同基於變造特種文書、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國、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監控之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犯意聯絡（丙○○、乙○○所涉參與組織犯罪之部分，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號等案提起公訴），分別為下列行為：范宇恆透過旗下成員幸○○（姓名年籍詳卷，另為不起訴處分）與魏○○（姓名年籍詳卷）、全○○（姓名年籍詳卷）聯繫，幸○○對其謊稱工作內容為文書處理工作，每月保底底薪為4萬元等語，並隱瞞該工作實為詐騙集團組織中之「人事部」，負責替詐騙集團招募成員，使魏○○、全○○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向幸○○表示願意至柬埔寨工作，幸○○乃轉知幹部范宇恆，范宇恆遂在群組上指示丙○○、乙○○替魏○○、全○○變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乙○○遂在新北市○○區○○里○○街0巷0號住處內，將自己或其家人之疫苗接種紀錄卡掃描至電腦內，再以小畫家軟體程式，將該疫苗接種紀錄卡之姓名年籍，更改為魏○○（無證據證明乙○○變造全○○之疫苗接種記錄卡），變造完成後，丙○○再至某便利商店內，以彩色影印方式，列印出變造之疫苗接種紀錄卡，足生損害於政府對於管理國人接種疫苗之正確性。其後丙○○再依指示於111年7月6日分別至南投縣仁愛鄉、臺中市烏日區搭載魏○○、全○○至外交部領事局辦理護照後，安排渠等入住在沃克商旅正義館內，翌（7）日再由丙○○代為領取魏○○、全○○之護照，同年月8日，丙○○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魏○○、全○○至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再交付渠等護照及交付魏○○偽造之疫苗接種紀錄卡（魏○○、全○○行使變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之部分，因行為地在柬埔寨，無審判權）。待魏○○、全○○抵達柬埔寨後，即由范宇恆指定之司機接應魏○○、全○○至某處山區，並沒收魏○○、全○○手機，再由范宇恆擔任魏○○、全○○之組長，指示魏○○、全○○在臉書、IG等社團發表招募文章，並謊稱待遇優渥，且告知魏○○、全○○若有不服從、報警或發定位者，會被毆打、電擊，而魏○○、全○○則因發現工作內容與當初所述不符，試圖報警，遭本案詐欺犯罪組織成員發現，該組織成員遂將魏○○、全○○關入小黑屋中，不給食物、棉被等物，長達5天之久，5天後，該組織成員始將魏○○、全○○放出，再將渠等轉賣至七星海園區，負責與歐美人士攀談，再哄騙歐美人士投資加密貨幣，而全○○在該處因績效不佳，遭組長持電擊棒電擊；同年8月28日，因臺灣大幅報導國人遭詐騙至柬埔寨之新聞，該組織成員遂再將魏○○、全○○轉送至西港園區，數日後，柬埔寨警方則將魏○○、全○○帶離西港園區，渠等乃於111年9月22日返回臺灣。期間，魏○○僅取得300元美金之預支薪水，全○○則未取得任何薪資，而從事與勞動顯不相當之工作。　　
四、因認丙○○、乙○○所為，係犯刑法第212條之變造特種文書、同法第297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1項之意圖營利，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監控等方法，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嫌；並認丙○○、乙○○所犯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人口販運及變造特種文書等罪嫌間，及丙○○係一次載送被害人魏○○、全○○2人至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均係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之意圖營利以詐術使人出中華民國領域外罪嫌處斷等語。
貳、本院的判斷：
一、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所明定。蓋同一案件，既經合法提起公訴或自訴，自不容重複起訴，為免一案兩判，對於後之起訴，應以形式裁判終結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0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丙○○、乙○○被訴對被害人魏○○、全○○所為上開犯行，是由乙○○變造（偽造）魏○○之疫苗接種紀錄卡後，由丙○○於111年7月6日搭載魏○○、全○○至外交部領事局辦理護照，同年月7日再由丙○○代為領取魏○○、全○○之護照，繼於同年月8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載送魏○○、全○○至桃園機場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有被害人魏○○、全○○警詢所為指訴及偵查所為證述、入出境個別查詢報表各1份等在卷可證（見投警卷第41至53頁、他1001卷第211至222、279至287、290至296頁），可認丙○○、乙○○被訴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乃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對被害人魏○○、全○○所為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嫌。
三、惟丙○○、乙○○被訴夥同陳延彰及其他詐欺組織之成員如何於111年7月8日以上開方式駕車載送被害人B11、B12至桃園機場登機出境等犯行，已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31840、35017、47026號提起公訴，於111年11月29日繫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12年8月10日以111年度原矚訴字第2號判決略謂「丙○○、乙○○對被害人B11所為，係犯刑法第217條第2項之盜用印文罪、同法第297條第1項之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2項之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處斷；對被害人B12所為，係犯刑法第297條第1項之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同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2條第1項之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利用他人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等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處斷」，且該案現上訴由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原上訴字289號審理中，有該案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而本案檢察官向原審法院提起公訴，是於112年3月7日繫屬原審法院，有起訴書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函文在卷可憑(見原審112年度訴字第92號卷第5、7至16頁)。
四、刑法第297條第1項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是侵害個人自由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固以被害人數及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惟綜合上開案卷資料，可知丙○○、乙○○被訴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B11、B12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則魏○○、全○○、B11、B12雖遭該詐欺組織成員於不同日施以詐術，然乙○○偽造疫苗接種紀錄卡，丙○○於同日統籌指揮司機陳延彰附載B11、B12、並親自駕車附載魏○○、全○○（被害人4人分別搭乘2部車）至桃園機場，利用不知情的航空人員為間接正犯，共同使被害人B11、12、魏○○、全○○於同一天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國，對被害人魏○○、全○○、B11、B12同時觸犯圖利以詐術使人出國罪嫌，乃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是本案檢察官起訴丙○○、乙○○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魏○○、全○○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犯行，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1839、31840、35017、47026號起訴丙○○、乙○○共同於111年7月8日使被害人B11、B12搭乘同一班飛機出境犯行，兩者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案公訴意旨就已經提起公訴之案件，在不同法院重行起訴，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原審就丙○○、乙○○上開犯行未諭知公訴不受理，而為實體上有罪判決，容有未合，丙○○、乙○○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改諭知公訴不受理。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姿倩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蔡名曜  
　　　　　　　　　　　　　　　　 法　官　林宜民　　 
　　　　　　　　　　　　　　　　 法　官　鄭永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姿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